管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综合测评评分细则
（2026版）
一、思想品德（A）
	项目
	计分

	基本评分
	基准分
	完成安全微课学习；点名请假一次扣0.5分，旷到一次扣2分，每学期一次请假机会。
	[bookmark: _GoBack]0-60分

	
	活动分
	人生规划论坛（主讲）
	2分

	
	
	本学院元旦晚会演员
	2分

	
	
	参与本学院研究生会举办的文体活动
（每次0.5分，总分≤3分，只针对研一年级；研二年级无限制）
	3分

	
	
	讲座次数（每次0.2分，2.4≤总分≤4分，只针对研一年级；研二年级无限制）
	4分

	
	
	志愿服务工时（每个0.2分，2≤总分≤6分，只针对研一年级；研二年级无限制）
	6分

	
	贡献分
	管理学院兼职辅导员、代表管理学院在学校职能部门或代表学校在校外任职
	10分

	
	
	年级委
	年级长
	6分

	
	
	
	班长、团支书
	5分

	
	
	
	其他班委
	3分

	
	
	学生组织
	主席团成员
	6分

	
	
	
	部门主要负责人
	5分

	
	
	
	部门工作人员、部委
	4分

	
	
	学生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
	5分

	
	
	
	其他支委
	3分

	
	
	宿管会
	楼长
	2分

	
	
	
	片区负责人
	1分

	获奖加分
	奖励分
	个人国家级奖励或荣誉称号奖励15分，
团体国家级奖励或荣誉称号每人奖励5分
	≤15分

	
	
	个人省部级奖励或荣誉称号奖励12分，
团体省部级奖励或荣誉称号每人奖励3分
	≤12分

	
	
	个人地市级奖励或荣誉称号奖励9分，
团体地市级奖励或荣誉称号每人奖励2分
	≤9分

	
	
	个人校级奖励或荣誉称号奖励6分，
团体校级奖励或荣誉称号每人奖励1分
	≤6分

	
	
	个人院级奖励或荣誉称号奖励3分，
团体院级奖励或荣誉称号每人奖励0.5分
	≤3分

	处罚扣分
	扣减分
	学院通报批评扣2分/次，该项扣分无上限


说明：
1.活动分可累加。
2.贡献分不累加，取最高分。
3.讲座参与次数与志愿服务工
时要求如下：研一年级需至少参加12次讲座、完成10个志愿服务工时方可具备参评资格，且加分上限分别为20次讲座、30个志愿服务工时；研二年级不设最低参评要求与加分上限，根据实际情况加分。
4.志愿服务工时原则上只认定武汉理工大学校级、院级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志愿汇”APP后台记录或年级大群统一公示为准。
5.学生组织包括研究生会、研究生科协、创新实践中心、研之声、研究生讲师团。学生干部任职贡献分根据年度评议结果确定最终分值：若评议结果为优秀，按照100%加分；若评议结果为良好，按照80%加分；若评议结果为合格，按照50%加分；若评议结果为不合格，不加分。该评议由指导老师、主要负责人及组织考核制度共同确定。
6.奖励分认定规则：
同一事迹获不同级别表彰，按最高级别计分；奖励分涵盖优秀学生干部、优秀研会干部、优秀党员、优秀团员、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各级奖励。每年由研究生院9月评选的校三好研究生、校优秀研究生干部、校三好研究生标兵，不纳入奖励分加分范畴。
同一级别中，个人与团体奖项不重复累加，取最高分值，团体奖项可累计但总分不超过该级别最高加分；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校级、院级等不同级别奖项，类型不同时按对应分值累计，类型相同时按最高级别计分。
7.通报批评和通报表扬以年级通知大群公示为准。
二、课业成绩
以图书馆打印的成绩单上的“总平均成绩”为准。 
3、 学术表现（C）
（1）学术论文（C1）
	项 目
	计 分

	学术论文
	第一档（Level 1）
	FT50、UTD24
	300分/篇

	
	
	除FT50、UTD24外的其他
	150分/篇

	
	第二档（Level 2）
	100分/篇

	
	第三档（Level 3）
	50分/篇

	
	第四档（Level 4）
	5分/篇


说明：
1.若研究生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第一档论文，只要其他各项表现合格，即可获得一等奖学金，不参与打分。
2.同篇论文得分不累加，只取最高分。
3.论文著作单位必须为武汉理工大学。论文作者只认第一作者。（当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时，第一档记100%分，第二档记80%分，第三档记50%分）。
4.在核定论文级别时,以《管理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明细（2025版）》为准；部分存在争议的，最终认定结果以评审委员会认定结果为准。
5.在同一档次期刊中，综合素质测评加分不区分开源期刊、非开源期刊；但国奖评选等过程中若出现同分、并列、推荐国奖等特殊情况，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非开源期刊。
6.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刊登的学术论文篇幅须超过1000字，其它期刊论文篇幅须超过2000字，方可加分。短论（2页内）不作为奖学金评定依据。
7．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英文论文中非开源期刊以online为准、开源期刊以检索报告为准，中文论文以见刊为准，获奖会议论文由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专题研究审核后确定加分。
8.论文等成果发表时间为上年度9月1日至本年度8月31日。
（2）课题科研（C2）
	项目
	计分

	课题科研
	国家级
	特等奖
	300分/项

	
	
	一等奖
	250分/项

	
	
	二等奖
	200分/项

	
	
	三等奖
	150分/项

	
	省部级
	一等奖
	100分/项

	
	
	二等奖
	80分/项

	
	
	三等奖
	50分/项


说明：
1.主持多个项目可以累计加分。
2.学生本人需作为课题项目组主要参与者，出具课题申报书主要成员名单证明以及获奖证书。
3.具体课题获奖级别及范围参照证书落款公章，由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定。
4.参与课题人员按课题项目组主要参与者排序加分，1-3名记全分，4-6名记85%分，7名及以后记70%分。
（3）创新实践竞赛（C3）
	项目
	计分

	创新实践竞赛
（一类赛事）
	国家级
	特等奖
	150分/项

	
	
	一等奖
	120分/项

	
	
	二等奖
	100分/项

	
	
	三等奖
	80分/项

	
	省级
	一等奖
	70分/项

	
	
	二等奖
	50分/项

	
	
	三等奖
	30分/项

	
	校级
	一等奖
	25分/项

	
	
	二等奖
	15分/项

	
	
	三等奖
	8分/项

	创新实践竞赛
（二类赛事）
	国家级
	特等奖
	50分/项

	
	
	一等奖
	40分/项

	
	
	二等奖
	30分/项

	
	
	三等奖
	20分/项

	
	省级
	特等奖
	18分/项

	
	
	一等奖
	15分/项

	
	
	二等奖
	12分/项

	
	
	三等奖
	10分/项

	
	校级
	一等奖
	8分/项

	
	
	二等奖
	5分/项

	
	
	三等奖
	3分/项

	参与分
	成功报名参赛并提交作品的获得参与加分，其中每人每次奖励 0.1分，参与奖的累计加分上限为0.5分。



说明：
1.若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级竞赛一等奖，只要其他各项表现合格，即可获得一等奖学金，不参与打分。
2.参赛队伍或参赛单位应为武汉理工大学。
3.参加非管理学院牵头的团体竞赛，记相应80%的分数（是否为管理学院牵头的项目，以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定为准）。
4.同一项目获同一赛事不同级别奖项不可累加，取最高分（例如，同一项目分别获得“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的省赛与国赛奖项，按国赛计算）；其中，“创新杯”属于“挑战杯”赛事校内预选赛，“互联网+”校赛属于“互联网+”省赛、国赛的预选赛，取最高级别奖项加分；其中，“理工合伙人”和“武汉理工大学数学建模竞赛”属于覆盖面广、附带资助和培训性质的校园选拔赛，故按照校级比赛标准认定。
5.在参加同一系列赛事的过程中，若因校内选拔过程调整而变更参赛项目和队伍，只加一次分，取最高分。
6.任何比赛需结束后根据获奖情况加分（含参与奖），比赛未结束不能加分。
7.各项赛事中排名1-3位100%计分、排名4-6位90%计分、排名7-8位80%计分，参赛队伍成员多于8名的，只计前8名。
8.创新实践竞赛目录以《管理学院创新实践系列赛事清单（2026年版）》为准。一类赛事是指管理学院特色赛事、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以“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官方网站”为准）；二类赛事是指非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管理学院自主认定的赛事。其他不在清单内的，以研究生院认定结果为准或管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定结果为准。
9.参与分和获奖分不重复加分。
10.赛事认定结果以获奖证书或者举办方、组织单位出具的官方证明为准，时间
为上年度9月1日至本年度8月31日。
（4）其他科研成果（C4）
	项目
	计分

	宣读论文
	国际、国内重要会议
	5分/篇

	
	国际、国内一般会议
	3分/篇

	编著学术
	参加编著学术著作达5千字以上；
参加编写教材1万字以上；
参加翻译学术著作达2万字以上
	5分/部

	发明专利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分/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或软件著作权
	5分/项


说明：
1.论文宣读加分仅针对实际参与宣读且为论文作者的人员（不区分作者顺序），并需提供如会议指南中显著标注宣读者姓名、会议主办方出具的宣读证书、本人宣读现场实拍图片等证明材料。
2.同一篇文章在不同会议上重复宣读的，取最高分，不累加。
3. 被认定为学术会议的会议，名称中应有“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等字样，省部级及以上的学术会议，是指省科协、省级学会、省级研究会及省部级以上的科协、学会、研究会举办的冠名为学术会议（包括年会）、学术论坛、研讨会的会议。
4. 重要会议认定范围为：
①会议论文能被EI或CPCI检索；
②举办10届及以上的省部级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
③各专业在《管理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明细（2025版）》中确定的会议级别为准。
5.一般会议认定范围为：举办10届以下的省部级学术会议或国际学术会议。
6.个人独著或参与的著作，需出版，书中须明确说明参与的具体章节，方可加分。
7.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应与申请人所学专业有关。
8.学生本人为发明权人第一人且发明单位为武汉理工大学。
9.专利证书时间为上年度9月1日至本年度8月31日。
四、社会活动
	项目
	计分

	社会活动类竞赛
	省级及以上
	团体竞赛
	一等奖
	7分/人

	
	
	
	二等奖
	5.6分/人

	
	
	
	三等奖
	4.2分/人

	
	
	个人竞赛
	一等奖
	10分/人

	
	
	
	二等奖
	8分/人

	
	
	
	三等奖
	6分/人

	
	校级
	团体竞赛
	一等奖
	4.2分/人

	
	
	
	二等奖
	2.8分/人

	
	
	
	三等奖
	1.4分/人

	
	
	个人竞赛
	一等奖
	6分/人

	
	
	
	二等奖
	4分/人

	
	
	
	三等奖
	2分/人


说明：
1.同一赛事每位同学只加一次分，取其最高等级，不能累加。
2.若没有明确奖项等级者，团体（个人）竞赛第1、2名等同于一等奖，第3、4、5名等同于二等奖，第6、7、8名等同于三等奖。
五、其他说明事项
1.各类奖项及荣誉应于取得荣奖励的当月（寒暑假期间可顺延至开学第一个月），由本人将原件、复印件及电子版提交辅导员审查，并现场核算加分。
2.各级奖励的认定期应以研究生身份的参评学年为准（上年度9月1日至本年度8月31日），其他学年或其他身份取得的荣誉与成果不参与该年度奖学金评定。
3.在各项奖励材料级别认定中，以学生所获证书的公章为准。校级以上荣誉证书或奖励，以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团委的公章为准。校级荣誉证书或获奖以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公章为准。

 4 / 5

